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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8D_E6_AD_A3_E5_c36_202341.htm 【导读】《反不正

当竞争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作为

经济法的组成部分，其在司法考试中地位基本相同。从年均

分值看，都在24分左右。从题型看，基本上只限于选择题，

但都是考查考生对法条的灵活运用能力，从近几年的命题规

律看，考试的难度并不高，只要法律条款掌握得比较熟练，

基本能对号入座。但是出题的方式绝少直接照搬照抄法律条

文，都是以小案例的方式出题。 从历届考试试题看，本法的

重点非常突出。命题的范围集中于法典的第二章“不正当竞

争行为”。可以说，本章的每一个条文（第515条）都被考过

一次或一次以上，个别法条甚至已被考过四次以上，而且反

不正当竞争法的考试重点永远在这11条当中。对于本法的重

点条款，将予以详细解析。 重点法条 第二条 经营者在市场交

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

公认的商业道德。 本法所称的不正当竞争，是指经营者违反

本法规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的行为。 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

服务（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

人。【详解】 本条是关于该法的原则、不正当竞争及经营者

概念的规定。这是本法总则部分的重点。 1反不正当竞争法

是规范经营者行为的法，其约束的对象主要是市场中的各类

经营者。 2掌握关于“经营者”的定义和范围，突出其经营

性、营利性。 3对于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性质，第一款从相反



角度作了描述，即违反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

，违反了公认的商业道德。 4掌握不正当竞争的定义。不正

当竞争行为虽然既损害消费者的利益，也损害其他经营者利

益，但是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的侧重点不在于调整经营者与

消费者的关系，而主要是调整平等的经营者之间的竞争关系

。经营者之间构成不正当竞争关系，不一定它们之间发生任

何交易，只要一经营者的行为直接或者间接损害了其他经营

者的利益，就构成不正当竞争。 重点法条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

府应当采取措施，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为公平竞争创造良

好的环境和条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不

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其他部

门监督检查的，依照其规定。 【详解】 本条是关于政府部门

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监督管理的规定。 本条明确规定了各级政

府在制止不正当竞争方面的地位，特别是工商管理机关是对

不正当竞争行为实施监督管理的主要的政府职能部门。 【例

题】（1997年试卷三第75题） 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

定，对公用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应当由哪一级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进行行政处罚? A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B省级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 C设区的市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D县级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 ［答案］BC  重点法条 第五条 经营者不得采用下列

不正当手段从事市场交易，损害竞争对手： （一）假冒他人

的注册商标； （二）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

装潢，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

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 

（三）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引人误认为是他

人的商品； （四）在商品上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名优标



志等质量标志，伪造产地，对商品质量作引人误解的虚假表

示。 【相关法条】《刑法》 第二百一十三条 未经注册商标所

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

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

处罚金。 第二百一十四条 销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销售金额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

或者单处罚金；销售金额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 第二百一十五条 伪造、擅自制造他人

注册商标标识或者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情

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

单处罚金；情节特别 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民法通则》 第九十九条 公民享有姓名权，有

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

盗用、假冒。《商标法》 第三十八条 《商标注册证》遗失或

者破损的，应当向商标局申请补发。《商标注册证》遗失的

，应当在《商标公告》上刊登遗失声明。破损的《商标注册

证》，应当在提交补发申 请时交回商标局。 伪造或者变造《

商标注册证》的，依照刑法关于伪造、变造国家机关证件罪

或者其他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详解】 本条规定

的是欺骗性交易行为，又称混淆行为。 1假冒商标行为为多

个法律规范所调整，它既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也属于侵犯

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情节和后果严重的还构成侵犯知识产权

的犯罪行为。在复习本条时，可参考《刑法》第213215条、

《商标法》第38条、《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同时复习。

但在考试时，出题只能针对一个法律规范，所以注意它们相



互之间的联系与区别。 2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

装、装潢，行为后果足以使购买者误认。 3擅自使用企业名

称或姓名，因人误认。 4冒用质量标志和原产地；行为性质

是“在商品上”、“虚假表示”。 【例题】（2003年试卷一

第15题） 甲欲买“全聚德”牌的快餐包装烤鸭，临上火车前

误购了商标不同而外包装十分近似的显著标明名称为“仝聚

德”的烤鸭，遂向“全聚德”公司投诉。“全聚德”公司发

现“仝聚德”烤鸭的价格仅为“全聚德”的1/3。如果“全聚

德”起诉“全聚德”，其纠纷的性质应当是下列哪一种？ A

诋毁商誉的侵权行为 B低价倾销的不正当竞争纠纷 C欺骗性

交易的不正当竞争纠纷 D企业名称侵权纠纷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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